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簡字第263號

原      告  施惢森 

被      告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朱書佗 

            黃世安 

            鄭川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

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8026號裁定所示、原告於民

國112年1月10日簽發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與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除聲明如後述外，並依同項

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

錄。

二、兩造之聲明：

　㈠原告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私文書經本人簽

名、蓋章或按指印者，推定為真正，票據法第5條第1項、民

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發票人就其抗辯其未

填載或授權他人填載票據上票面金額、發票日及到期日之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24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本件中古機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債權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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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意書（下稱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動產擔保交易動產

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動產抵押契約書、如原告訴之聲明所

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合稱系爭文件）中關於「施哲

森」之簽名，均為原告（原名施哲森）所親簽之事實，為原

告自認在卷（見本院卷第61至65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58

條第1項規定，上開文件具備形式真正性。原告主張伊未填

寫付款日、票面金額與發票日乙節，即應由主張票據欠缺必

要記載事項此一有利於己事實之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本文規定負舉證責任，先予敘明。

　㈡證人即對保人蔡進貴證稱：系爭本票簽名時發票日、到期

日、票面金額都是空白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與原

告上開主張互核相符，可認系爭本票簽發時，欠缺絕對必要

記載事項，發票行為未完成。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債權讓與

同意書第1條第6款約定，原告業已授權系爭本票受讓人填載

到期日與其他應記載之事項等語。然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

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

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

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

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費

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至3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係

為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

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且為確保消費者之契約審閱

權，明定企業經營者未提供合理「審閱期間」之法律效果。

本件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所載約定條款係被告事先印刷字體

記載其上，顯係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

契約服務所用，預先單方擬定之契約條款，自屬消費者保護

法所稱定型化契約，當有消費者保護法適用無疑。查，系爭

債權讓與同意書第1條第1項固記載：債務人已於民國112年1

月4日將本同意書攜回並有3日以上審閱期間等文字（見本院

卷第35頁），惟為原告否認，並主張：我只有簽名，下面的

資訊都是打字的，在我簽名的時候上面的文字都沒有記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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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見本院卷第63頁）。而證人蔡進貴證稱：系爭債權讓與

同意書我請原告簽名時沒有相關金額、期數、月付款，個別

商議條款第1條審閱期間112年1月4日也是我的公司後續套印

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可認原告簽署系爭債權

讓與同意書當下，關於審閱期間之條款為空白，原告實未將

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攜回審閱3日以上。而被告就伊確已將

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依兩造間約定讓原告攜回審閱3日以上

此一有利於己之要件事實，復無舉證以實其說，依消費者保

護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第1條第6款關於

授權填載系爭本票必要事項之約定，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

部。本件原告既未授權他人填載必要記載事項，自屬發票行

為未完成。

　㈢證人蔡進貴雖另證稱：申請書上面有申請的金額、期數、月

付款，我有把申請書印出來請原告簽名云云（見本院卷第17

9頁），惟該份「申請書」未據被告提出為訴訟資料乙節，

亦為被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79頁），可認該申請書不

屬系爭文件之一部。且證人蔡進貴亦證稱：這份申請書是我

的公司給我的，目的是核對金額、期數、月付款，及車輛是

否與原告申貸內容相符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堪認該

「申請書」有可能僅係證人所屬公司之內部資料，就其上之

內容是否確與兩造間法律關係內容完全相符，實有疑義，本

院自不得僅依證人上開關於「申請書」之概括證述而為被告

有利認定，附予敘明。

　㈣從而，系爭本票未完成發票行為而無效之事實，堪以認定。

原告請求本院判命如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本院既已認定為有利原告之判決，113年5月27日言詞

辯論期日偕同兩造整理本件爭執事項第3點即系爭本票之原

因關係、內容，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原告另聲請傳喚址設臺南市○○區○○路000○000號的機車

店老闆，待證事實為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之源

頭；聲請傳喚證人吳玉珠，待證事實為機車店老闆要求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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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簽名連帶保證人等節，經查上開機車原所有人為何人與吳

玉珠是否擔任系爭本票原因債權連帶保證人乙節，均與本件

爭點欠缺關聯性，不予調查；原告另聲請調閱手機號碼0000

000000號之申登資料（待證事實不詳）（見本院卷第87至88

頁），經本院113年6月25日闡明原告敘明待證事實與是否願

意墊付調查費用後，原告僅於113年7月10日具狀陳稱：這支

門號是有辦法查到一些線索，可是對現在的我而言不容許花

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54頁），顯然有摸索證明之虞，未依

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項規定表明應證事實，聲請調查證據

不合法定程式，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

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許凱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許慈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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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簡字第263號
原      告  施惢森  
被      告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朱書佗  
            黃世安  
            鄭川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8026號裁定所示、原告於民國112年1月10日簽發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與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除聲明如後述外，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兩造之聲明：
　㈠原告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私文書經本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者，推定為真正，票據法第5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發票人就其抗辯其未填載或授權他人填載票據上票面金額、發票日及到期日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中古機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債權讓與同意書（下稱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動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動產抵押契約書、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合稱系爭文件）中關於「施哲森」之簽名，均為原告（原名施哲森）所親簽之事實，為原告自認在卷（見本院卷第61至65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上開文件具備形式真正性。原告主張伊未填寫付款日、票面金額與發票日乙節，即應由主張票據欠缺必要記載事項此一有利於己事實之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負舉證責任，先予敘明。
　㈡證人即對保人蔡進貴證稱：系爭本票簽名時發票日、到期日、票面金額都是空白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與原告上開主張互核相符，可認系爭本票簽發時，欠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發票行為未完成。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第1條第6款約定，原告業已授權系爭本票受讓人填載到期日與其他應記載之事項等語。然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至3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係為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且為確保消費者之契約審閱權，明定企業經營者未提供合理「審閱期間」之法律效果。本件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所載約定條款係被告事先印刷字體記載其上，顯係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服務所用，預先單方擬定之契約條款，自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定型化契約，當有消費者保護法適用無疑。查，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第1條第1項固記載：債務人已於民國112年1月4日將本同意書攜回並有3日以上審閱期間等文字（見本院卷第35頁），惟為原告否認，並主張：我只有簽名，下面的資訊都是打字的，在我簽名的時候上面的文字都沒有記載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而證人蔡進貴證稱：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我請原告簽名時沒有相關金額、期數、月付款，個別商議條款第1條審閱期間112年1月4日也是我的公司後續套印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可認原告簽署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當下，關於審閱期間之條款為空白，原告實未將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攜回審閱3日以上。而被告就伊確已將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依兩造間約定讓原告攜回審閱3日以上此一有利於己之要件事實，復無舉證以實其說，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第1條第6款關於授權填載系爭本票必要事項之約定，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本件原告既未授權他人填載必要記載事項，自屬發票行為未完成。
　㈢證人蔡進貴雖另證稱：申請書上面有申請的金額、期數、月付款，我有把申請書印出來請原告簽名云云（見本院卷第179頁），惟該份「申請書」未據被告提出為訴訟資料乙節，亦為被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79頁），可認該申請書不屬系爭文件之一部。且證人蔡進貴亦證稱：這份申請書是我的公司給我的，目的是核對金額、期數、月付款，及車輛是否與原告申貸內容相符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堪認該「申請書」有可能僅係證人所屬公司之內部資料，就其上之內容是否確與兩造間法律關係內容完全相符，實有疑義，本院自不得僅依證人上開關於「申請書」之概括證述而為被告有利認定，附予敘明。
　㈣從而，系爭本票未完成發票行為而無效之事實，堪以認定。原告請求本院判命如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既已認定為有利原告之判決，113年5月27日言詞辯論期日偕同兩造整理本件爭執事項第3點即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內容，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原告另聲請傳喚址設臺南市○○區○○路000○000號的機車店老闆，待證事實為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之源頭；聲請傳喚證人吳玉珠，待證事實為機車店老闆要求吳玉珠簽名連帶保證人等節，經查上開機車原所有人為何人與吳玉珠是否擔任系爭本票原因債權連帶保證人乙節，均與本件爭點欠缺關聯性，不予調查；原告另聲請調閱手機號碼0000000000號之申登資料（待證事實不詳）（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經本院113年6月25日闡明原告敘明待證事實與是否願意墊付調查費用後，原告僅於113年7月10日具狀陳稱：這支門號是有辦法查到一些線索，可是對現在的我而言不容許花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54頁），顯然有摸索證明之虞，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項規定表明應證事實，聲請調查證據不合法定程式，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許凱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許慈翎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簡字第263號
原      告  施惢森  
被      告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朱書佗  
            黃世安  
            鄭川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
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8026號裁定所示、原告於民
國112年1月10日簽發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與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除聲明如後述外，並依同項
    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
二、兩造之聲明：
　㈠原告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私文書經本人簽
    名、蓋章或按指印者，推定為真正，票據法第5條第1項、民
    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發票人就其抗辯其未
    填載或授權他人填載票據上票面金額、發票日及到期日之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24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本件中古機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債權讓
    與同意書（下稱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動產擔保交易動產
    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動產抵押契約書、如原告訴之聲明所
    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合稱系爭文件）中關於「施哲森
    」之簽名，均為原告（原名施哲森）所親簽之事實，為原告
    自認在卷（見本院卷第61至65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
    第1項規定，上開文件具備形式真正性。原告主張伊未填寫
    付款日、票面金額與發票日乙節，即應由主張票據欠缺必要
    記載事項此一有利於己事實之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本文規定負舉證責任，先予敘明。
　㈡證人即對保人蔡進貴證稱：系爭本票簽名時發票日、到期日
    、票面金額都是空白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與原告
    上開主張互核相符，可認系爭本票簽發時，欠缺絕對必要記
    載事項，發票行為未完成。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債權讓與同
    意書第1條第6款約定，原告業已授權系爭本票受讓人填載到
    期日與其他應記載之事項等語。然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
    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
    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
    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
    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費者
    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至3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係為
    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
    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且為確保消費者之契約審閱權，
    明定企業經營者未提供合理「審閱期間」之法律效果。本件
    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所載約定條款係被告事先印刷字體記載
    其上，顯係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
    服務所用，預先單方擬定之契約條款，自屬消費者保護法所
    稱定型化契約，當有消費者保護法適用無疑。查，系爭債權
    讓與同意書第1條第1項固記載：債務人已於民國112年1月4
    日將本同意書攜回並有3日以上審閱期間等文字（見本院卷
    第35頁），惟為原告否認，並主張：我只有簽名，下面的資
    訊都是打字的，在我簽名的時候上面的文字都沒有記載等語
    （見本院卷第63頁）。而證人蔡進貴證稱：系爭債權讓與同
    意書我請原告簽名時沒有相關金額、期數、月付款，個別商
    議條款第1條審閱期間112年1月4日也是我的公司後續套印的
    等語（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可認原告簽署系爭債權讓
    與同意書當下，關於審閱期間之條款為空白，原告實未將系
    爭債權讓與同意書攜回審閱3日以上。而被告就伊確已將系
    爭債權讓與同意書依兩造間約定讓原告攜回審閱3日以上此
    一有利於己之要件事實，復無舉證以實其說，依消費者保護
    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第1條第6款關於授
    權填載系爭本票必要事項之約定，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
    本件原告既未授權他人填載必要記載事項，自屬發票行為未
    完成。
　㈢證人蔡進貴雖另證稱：申請書上面有申請的金額、期數、月
    付款，我有把申請書印出來請原告簽名云云（見本院卷第17
    9頁），惟該份「申請書」未據被告提出為訴訟資料乙節，
    亦為被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79頁），可認該申請書不
    屬系爭文件之一部。且證人蔡進貴亦證稱：這份申請書是我
    的公司給我的，目的是核對金額、期數、月付款，及車輛是
    否與原告申貸內容相符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堪認該
    「申請書」有可能僅係證人所屬公司之內部資料，就其上之
    內容是否確與兩造間法律關係內容完全相符，實有疑義，本
    院自不得僅依證人上開關於「申請書」之概括證述而為被告
    有利認定，附予敘明。
　㈣從而，系爭本票未完成發票行為而無效之事實，堪以認定。
    原告請求本院判命如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本院既已認定為有利原告之判決，113年5月27日言詞
    辯論期日偕同兩造整理本件爭執事項第3點即系爭本票之原
    因關係、內容，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原告另聲請傳喚址設臺南市○○區○○路000○000號的機車店老
    闆，待證事實為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之源頭；聲
    請傳喚證人吳玉珠，待證事實為機車店老闆要求吳玉珠簽名
    連帶保證人等節，經查上開機車原所有人為何人與吳玉珠是
    否擔任系爭本票原因債權連帶保證人乙節，均與本件爭點欠
    缺關聯性，不予調查；原告另聲請調閱手機號碼0000000000
    號之申登資料（待證事實不詳）（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
    經本院113年6月25日闡明原告敘明待證事實與是否願意墊付
    調查費用後，原告僅於113年7月10日具狀陳稱：這支門號是
    有辦法查到一些線索，可是對現在的我而言不容許花錢等語
    （見本院卷第154頁），顯然有摸索證明之虞，未依民事訴
    訟法第285條第1項規定表明應證事實，聲請調查證據不合法
    定程式，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許凱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許慈翎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簡字第263號
原      告  施惢森  
被      告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朱書佗  
            黃世安  
            鄭川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8026號裁定所示、原告於民國112年1月10日簽發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與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除聲明如後述外，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兩造之聲明：
　㈠原告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私文書經本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者，推定為真正，票據法第5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發票人就其抗辯其未填載或授權他人填載票據上票面金額、發票日及到期日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中古機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債權讓與同意書（下稱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動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動產抵押契約書、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合稱系爭文件）中關於「施哲森」之簽名，均為原告（原名施哲森）所親簽之事實，為原告自認在卷（見本院卷第61至65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上開文件具備形式真正性。原告主張伊未填寫付款日、票面金額與發票日乙節，即應由主張票據欠缺必要記載事項此一有利於己事實之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負舉證責任，先予敘明。
　㈡證人即對保人蔡進貴證稱：系爭本票簽名時發票日、到期日、票面金額都是空白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與原告上開主張互核相符，可認系爭本票簽發時，欠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發票行為未完成。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第1條第6款約定，原告業已授權系爭本票受讓人填載到期日與其他應記載之事項等語。然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至3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係為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且為確保消費者之契約審閱權，明定企業經營者未提供合理「審閱期間」之法律效果。本件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所載約定條款係被告事先印刷字體記載其上，顯係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服務所用，預先單方擬定之契約條款，自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定型化契約，當有消費者保護法適用無疑。查，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第1條第1項固記載：債務人已於民國112年1月4日將本同意書攜回並有3日以上審閱期間等文字（見本院卷第35頁），惟為原告否認，並主張：我只有簽名，下面的資訊都是打字的，在我簽名的時候上面的文字都沒有記載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而證人蔡進貴證稱：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我請原告簽名時沒有相關金額、期數、月付款，個別商議條款第1條審閱期間112年1月4日也是我的公司後續套印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可認原告簽署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當下，關於審閱期間之條款為空白，原告實未將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攜回審閱3日以上。而被告就伊確已將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依兩造間約定讓原告攜回審閱3日以上此一有利於己之要件事實，復無舉證以實其說，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債權讓與同意書第1條第6款關於授權填載系爭本票必要事項之約定，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本件原告既未授權他人填載必要記載事項，自屬發票行為未完成。
　㈢證人蔡進貴雖另證稱：申請書上面有申請的金額、期數、月付款，我有把申請書印出來請原告簽名云云（見本院卷第179頁），惟該份「申請書」未據被告提出為訴訟資料乙節，亦為被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79頁），可認該申請書不屬系爭文件之一部。且證人蔡進貴亦證稱：這份申請書是我的公司給我的，目的是核對金額、期數、月付款，及車輛是否與原告申貸內容相符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堪認該「申請書」有可能僅係證人所屬公司之內部資料，就其上之內容是否確與兩造間法律關係內容完全相符，實有疑義，本院自不得僅依證人上開關於「申請書」之概括證述而為被告有利認定，附予敘明。
　㈣從而，系爭本票未完成發票行為而無效之事實，堪以認定。原告請求本院判命如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既已認定為有利原告之判決，113年5月27日言詞辯論期日偕同兩造整理本件爭執事項第3點即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內容，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原告另聲請傳喚址設臺南市○○區○○路000○000號的機車店老闆，待證事實為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之源頭；聲請傳喚證人吳玉珠，待證事實為機車店老闆要求吳玉珠簽名連帶保證人等節，經查上開機車原所有人為何人與吳玉珠是否擔任系爭本票原因債權連帶保證人乙節，均與本件爭點欠缺關聯性，不予調查；原告另聲請調閱手機號碼0000000000號之申登資料（待證事實不詳）（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經本院113年6月25日闡明原告敘明待證事實與是否願意墊付調查費用後，原告僅於113年7月10日具狀陳稱：這支門號是有辦法查到一些線索，可是對現在的我而言不容許花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54頁），顯然有摸索證明之虞，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項規定表明應證事實，聲請調查證據不合法定程式，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許凱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許慈翎


